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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永恆地愛我們，但在神無條件的愛中，我們並非沒有應盡的責任，我們必需聽命，先知要他們在復興的聖殿中有真誠的敬拜，有正當的奉獻，而祭物亦要純潔與誠實。
第二個控訴，更以人倫作辯証。

神問：誰來尊敬我，敬畏我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子民說：我們在何事上藐視你？（V6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神說：你們將污穢祭物獻給我。（V7，12-13）

兒子要恆常孝敬父親，因有養育之恩，生命關係（申5:16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僕人要敬畏主人，因地位上超越，目是供應所需。

神是以色列人的父及主（出4:22-23；何11:1），但他們卻對神不忠不敬。

子民以為有表面的敬拜及奉獻已足夠，他們會說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那些祭牲至終是燒了，神又不是真的要，隨便可以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只是一點心意，不必太認真。

正如有人認為我敬拜便得了，不用奉獻，而且教會又有錢，又何必再要那麼多呢？

人最善於用似乎合理的原因、藉口去掩飾不合理的事。
V7 污穢之祭物 ( 不是真的污穢，不是沒有價值，乃是「不合格」，那是不能用來獻祭的，殘疾、瘸腿、瞎眼的、可以食用但不能獻祭（出12:5；剁22:22；申15:21）。

「他們忽視了本身的責任，神的心意、律法的要求、誡命的遵守，基本因素是他們對神失去愛心，不順服，藐視神。」

神用另一種人倫關係作為辯証，子民豈會用這些送給省長呢！

我們送禮物給人亦不會太寒酸，怕失禮，怕無面，怕引來人不滿，但我們對天地的主宰、尊貴榮耀的神，愛我們為我們捨命的救贖主又如何呢！我們在我們敬拜上、事奉上、奉獻上往往流露出神是比人還次等！

他們如此作引來的後果是神亦不再愛他們（V9）。

V10如果在敬拜上沒有尊重神，沒有虔敬，不如停止敬拜與獻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靜默無言總比開口多言而又說褻瀆的話好。

遠離神是痛苦的事，但總比表面親近神、實際卻是假冒為善，自欺欺人更得罪神。

不好的奉獻，不是歸榮耀於神，乃是褻瀆神。

不好的奉獻，不是為神作榮耀的見証，乃是侮辱神。

他們一切都是徒然的，不如不作，結果他們真的再次被毀。

V11同章V5，14都有此意思，而且是肯定的語氣。

神不再忍耐對等候祂的子民悔改歸向祂，因已給予太多機會，衪的名不能再被藐視，祭壇不可再被沾污。

日出之地至日落之處，表示遼闊的地域，衪的名被人尊崇，以色列的祭司國度被我們信徒取代了。

我們要小心過去的成功，並不等於今天的成功，今天對神不敬，縱使我們過去如何輝煌，同樣會受丟棄，被別人取代，正如以利被撒母耳取代般。

思想與回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神是我們的父，我們的主，我們對神態度如何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在我們敬拜過程中，我們可有在有意無意中輕忽了神的尊榮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我們的奉獻、事奉可有與我們的娛樂、送別人的禮物相比，相比下又如何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我們看重人或神呢？

